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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林地修复前，砂石场露天生产，漫天灰尘。 砂石场被拆除，涉案林地恢复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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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是 一 年 清 明 时 ，梨 花 风
起，细雨绵绵，我在桐麻烈士陵
墓前久久伫立，在素未谋面的战
友长眠之地追忆当年，不由得红
了眼眶。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生活在
张富清老英雄后半辈子扎根奋斗
的土家县城——湖北省来凤县。
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
退役军人工作室，自发为烈士家
属及退役军人开展志愿服务。

2021 年 7 月，我了解到县检

察院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开展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
项行动，就与县检察院联系，向
他们反映了我了解到的烈士墓
保护现状。检察官们迅速对县域
内烈士墓进行摸排梳理，发现个
别散葬烈士墓损毁、烈士陵园道
路被破坏，部分烈士纪念设施年
久失修、纪念碑字迹模糊，陵园
内杂草丛生。

针对这些问题，县检察院迅

速召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及相
关乡镇开展磋商，讨论研究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未履职到位的问
题。本来很担忧事情能否落到实
处，但让我意外的是，很快达成
磋商结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制
定了《来凤县县级及以下烈士纪
念设施维修方案》，围绕四个方
面进行整改：建立全县烈士纪念
设施台账、个性化制订整修方
案、常态化维护烈士纪念设施、

联动开展红色教育活动等。
整改过程中，有一点我高度

赞同，那就是在“应迁尽迁，集中
管护”的同时，杜绝“一刀切”的
粗暴处理方式，不搞大拆大建，
而是个性化地整修。针对零散烈
士墓，尽量迁至附近烈士墓群或
烈士陵园，不能迁的就地修缮，
换新重砌墓碑、墓体等纪念设
施，整理周围的杂草。针对烈士
墓群及烈士陵园，整修围墙、大

门、墓碑、墓体、门牌标识牌等纪
念设施，对已模糊的墓碑字体进
行修复刻印和描红，对墓体垮塌
及杂草丛生的地方进行重新砌
筑。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县级及
以下烈士纪念设施“不漏一处，
应修尽修”。

我 很 遗 憾 未 能 参 加 今 年 3
月县检察院组织的公益诉讼“回
头看”，但从始至终检察官一直
在向我反馈整改的进展情况：旧

司镇散葬烈士墓的墓体已重新
砖砌，墓碑已换新重立，周围路
面和祭扫台已全部硬化；百福司
捏车烈士陵园的道路已被恢复
硬化，墓地修葺一新，纪念碑已
翻新、字体描红，周围环境焕然
一新。检察官告诉我，全县各乡
镇整改烈士纪念设施共 85处，投
入资金约 42.2万元。

在烈士墓前，我回忆起这些
年我们坚持做的志愿工作，对县

检察院、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
各乡镇工作人员的努力非常感
慨。碑文上的一笔一划都苍劲有
力，讲述着昨天和今天的故事，英
雄守护着我们，我们又分别以自
己的方式守护着英雄和脚下的土
地，这也将是我们永远的心愿。

守护他们，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梅静 刘金龙

春风和煦，万物复苏，位于
江苏里下河地区的宝应县射阳
湖镇大官河边的一片林地终于
重焕生机。“十多年前这片林地
上还长了些树，可后来砂石场出
现了，每天搅拌车、运输车来来
往往，尘土满天飞，路变得凹凸
不平，空气也污浊了，村民们意
见都很大。现在好了，终于又看
见绿色了。”3 月 30 日，面对回访
的宝应县检察院检察官，村民陈
大爷笑着说道。

林地上“冒”出砂石场

2021 年 5 月，宝应县检察院
接到举报称，射阳湖镇一家砂石
场长期露天加工生产，飘出大量
灰尘，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生活。

循着举报中提供的地址，检
察官赶赴现场调查。当汽车沿着
京杭大运河边的公路，向东往射
阳湖镇方向行驶 ，水面宽度 30
余米的大官河出现在检察官面
前 。河岸边 ，村庄相衔 ，绿树成
行，但其中赫然袒露着一块面积
约 3 亩的“疮疤”——寸草皆无，
砂石成山，两个 10 米高的搅拌
灌桶和几间简陋的铁皮房在漫
天灰尘中露出隐隐轮廓。

“这里原来是一块林地，不知
咋的就冒出个砂石场！”“自打砂
石场开张，这片河水就由绿变成
了灰！”“大官河是一条行洪、泄洪
通道，一旦大水过来，这些乱搭乱
建的生产用房就是拦路虎！”调查
中，附近村民抑制不住气愤，纷纷
拉着检察官反映情况。

“这样一家破坏林地资源、
污染生态环境、严重损害公共利

益的砂石场，是如何建起来的？”
带着这个疑问，检察官赴县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查询，获悉某建材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与村集体签
订土地租赁协议，在此从事砂石
建材经营。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林地的
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当依法保护
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非法改变
用途和毁坏；禁止在江河、湖泊、
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
下的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固体
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2021 年 5
月，宝应县检察院向县生态环境
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水务局、
射阳湖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要
求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建材公
司进行处罚，并督促尽快拆除场
地，做好还林复绿工作。

携手破解执法“梗阻”

但令检察官没想到的是，执
法并不顺利。县水务局称，县级层
面的水行政执法权已经下放到乡
镇，而镇综合执法局因单位刚成
立，人手紧张，执法难度较大。“土

地租赁协议白纸黑字在那儿。现
在拆了场子，还要交罚款，我的损
失谁来承担？”对于此事，建材公
司的工作人员也不愿配合。

“破解‘梗阻’，必须各方联
动！”2021 年 8 月，经检察官多次
协调磋商，县水务局同意以水行
政上下一体模式开展执法活动，
其他三家职能单位也表示积极
支持和配合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执法这头理顺了，但建材公
司那头，射阳湖镇政府、村委会
负责人约谈了好几次，均未取得
实质进展。

“林地是国家资源，不容非
法侵占。你们和村委会签订的土
地租赁协议违反法律禁止性规
定，在法律上自始无效。”2021 年
9 月，宝应县检察院与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水务局、射阳湖镇
政府及村委会联合约谈建材公
司负责人，对其违法占用林地的
行为予以释法说理，详细阐明如
不配合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劝导
其 认 清 行 为 性 质 ，主 动 接 受 处
罚，尽早恢复林地。同时，认真听
取建材公司负责人诉求，建议自

身存在一定过错的村级组织对
其给予相应补偿。

在检察官的主持下，经历 4
个多小时的真诚沟通和共同努
力，建材公司负责人的头渐渐低
了 下 来 ，当 场 同 意 拆 除 场 地 建
筑，接受处罚，并以复垦植树方
式恢复林地原貌。

长效监管守护绿色生态

经 过 三 个 月 的 跟 进 监 督 ，
2021 年 12 月上旬，砂石场退出
了大官河岸林地。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射阳湖镇政府邀请检察
官参与验收，检察官认为，整改
是否到位应当交给公众评判。

12 月 20 日下午，宝应县检
察院邀请该县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以及村民代表 20
人，赴大官河现场查看，并召开
公开听证会，对建材公司的整改
是否符合要求进行评议。听证会
上，射阳湖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砂石场的拆除过程、林地恢复状
况，以及待次年春天进行复垦复
绿的工作方案，其他职能单位也

分别介绍了履职情况。
“保护林地，人人有责。私自

占用林地且改变林地用途是违
法行为。希望村级组织以此次事
件为戒，在发展村经济时，要充
分考虑合法性。乡镇政府也要把
好关，避免国家资源遭受侵害。”
县人大代表、安宜镇刘堡村村委
会主任王炳荣说。

经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
建材公司已完成砂石场的拆除，
复垦复绿也已有了具体计划，公
共利益受损状态消除，整改达到
预期效果。

听证结束了，但作为整改的
后续工作，复垦复绿仍在继续。
今年 3 月 11 日，在县检察院、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镇政府等单
位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建材公司
负责人携员工将 200 余株杨树
苗移栽进了翻松过的土地。几场
春雨之后，萌萌绿意已经点润林
地、缀满树梢。

以此案为契机，宝应县检察
院还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立

“检源联盟”，共同落实全县林地
的长效监管，守护区域绿色生态。

砂石场“走”了 林地变绿了
江苏宝应：携手联动督促河岸林地生态修复

本报讯（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綦小燕 张慕子） 近日，湖南省长
沙市天心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到某小区对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
开展“回头看”时，正在打水的李先生欣喜地告诉检察官，现在小区里
面的制售饮用水设备都有证照，水质检测报告也有了，小区居民终于
喝上了“放心水”。

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2021 年 2 月，天心区检察院接到群众反
映称，某小区里的散装水制售机未张贴证照，不见水质检测报告，饮水
安全得不到保障。

接到线索后，该院第一时间开展调查。检察官通过实地走访、专项
调查等方式，发现大多数小区均存在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证照未办
理、无水质检测报告、无卫生许可证、滤芯未定期更换、设备周边环境
脏乱等问题，背后的原因系相关饮用水公司违法经营和监管职能不明
确。

针对现制现售饮用水监管“空白”的情况，该院立即组织相关职能
部门会商，督促厘清部门职能分工，明确饮用水卫生监督相关工作由
天心区卫健部门负责，并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

2021 年 3 月，该院依法向区卫健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送达现
场，辖区内 17 家现制现售饮用水企业与检察院面对面进行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共同研究解决措施，推动问题整改，促进检察建议有效落
实。区卫健局部署开展现制现售饮用水行业整治行动后，辖区内现制
现售饮用水水质、滤芯更换等问题立即得以整改。

为建立常态化的现制现售饮用水监管机制，天心区卫健局又联合
检察院、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召开了全区现制现售饮
用水卫生管理工作会议，推动出台了《天心区现制现售饮用水卫生安
全监管指导意见》。“饮用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常态化的监
管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这份检察建议实现了由个案办理
到行业整顿、标本兼治的效果。”该院第五检察部主任罗延庆说。

今年 3 月，该院又持续跟进监督，协同区卫健局邀请人大代表共
同开展现制现售饮用水“回头看”检查。“如今，207 台现制现售饮用水
设备全部整改到位，经营活动也得到有效监管，保障了群众饮用水安
全。”天心区人大代表李迎军甚是欣慰。

小区居民喝上“放心水”
长沙天心：推动现制现售饮用水行业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国 斌）
“这株有着 506 年树龄的一级黄
桐古树，有太多美好的回忆，看
着它倒下，我们心里都很难受。”
在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检察院
开展“守护古树年轮”公益诉讼
专项监督活动时，土生土长在斗
门区井岸镇尖峰村的村委会副
主任黄争光向检察官感叹道。

斗门区古树资源丰富，在册
挂牌古树共计 220 株。为有效保
护古树，今年 1 月，斗门区检察

院检察官深入走访各镇村，实地
调查古树生长状态及保护情况，
发现 5 株古树出现倒伏情况，大
部分古树存在不同程度的白蚁
侵蚀问题，个别古树有搭建神
龛拜台、堆积垃圾杂物、缠绕
彩绳等问题。针对有关部门对
古 树 保 护 履 职 不 到 位 的 问 题 ，
该院撰写斗门区古树保护管理
情况调研报告，并启动行政公
益诉讼立案程序。

同时，针对古树保护工作

存在的认识不到位、资金投入
不足、专业水平欠缺、管理手
段单一等问题，该院决定召开
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监管责
任部门和属地镇工作人员、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古树养护专家、律师等参
会，磋商整改意见。

“一株古树就是一段历史，
古树的年轮里记录着城乡人文
故事，建议在做好古树保护的
同时，多方面挖掘整理古树背

后的人物故事或传说，传承古
树文化。”斗门区人大代表郭金
志说，古树一旦灭失将不会再
现，区检察院从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的高度积极
推动辖区古树的保护，这个工
作太及时了。

听证会上，相关单位围绕辖
区古树保护不到位的情况作了
解释说明，并就存在的问题、下
一步的整改进行交流探讨。听证
会后，该院向 6 家负有管理主体

责任的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资
金投入、明确保护责任、完善保
护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整改
意见。一个多月后，发出的检察
建议均有了回复，各单位都采取
了有力措施保护古树。

“保护古树就是保护乡土记
忆、保护珍贵自然资源。”该院检
察长白俊表示，“下一步，我们还
会结合检察建议的落实整改情
况开展‘回头看’，督促相关部门
建立古树保护的联席会商制度、
推动出台区级《古树保护实施意
见》，促使各方协同，合力把斗门
现有的古树保护好。”

一株古树就是一段历史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王倩霞） “感谢检察院的监督和帮
助。我们对 1195 家涉及农村食品生产和销售的主体开展专项检查，共
立案处罚 26 起，并组织开展多形式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助力全
面消除各类食品安全隐患。”今年 4 月，浙江省桐乡市检察院收到了来
自相关监管部门落实检察建议的回复函。

今年 2 月，桐乡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本市农村食品存在安全
隐患。为全面了解情况，该院公益诉讼部门的检察官来到城乡结合
部的多家小卖店开展食品安全检查。走进某商户副食品超市，检察
官发现陈设商品的货架上赫然可见大量的老鼠屎，部分商品也已经
超过了保质期，“在对其他小卖部的检查中，我们发现也存在着销售
人员健康证过期、售卖过期食品、索票索证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

为消除农村食品安全隐患，该院第一时间就相关监管部门履职不
到位等问题进行立案，第一时间发送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查处已
发现的问题小卖店，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切实消除监管盲点。

相关监管部门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先后两次与桐乡市检察院进
行会谈磋商，并联合下发 《桐乡市农村食品安全整治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行动。本次行动明确以桐乡市农
村区域为重点，实施分级监管分类整治，推进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规
范化，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等
违法违规行为。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1361 人次，检查食品生产和销
售主体共 1195 家，就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 26 家经营主体给予行政处
罚，涉及食品价值 2.5 万元，罚款 7 万元。除此之外，相关监管部门同步
推进常态化监管治理与宣传引导相结合，共开展食品科普宣传活动 5
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1400 余份，参与群众超过 107人次。

检察建议消除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盲点


